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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应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商业性、互助性金融组织并存的农村金融服

务体系为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在于重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降格”现有的农村信用社，把它改造为

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对于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说，这是一种最为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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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8月至 2001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在江苏省进行了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试点工作，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农村信用社统一为县级法人单位、成立省级联社和组建农村商业

银行。这种“上规模、上档次”的改革即使在江苏是成功的，但其在全国能够推广的范围是

极其有限的，因为这种改革只适用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我国目前如江苏之发达的省份毕竟是

少数，所以这种改革不足以解决当前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信贷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对

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说，农村信用社不仅不能“上规模、上档次”，而且应该“降格”，

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以彻底解决农村信用社在经营管理、信贷业务等

方面存在的“农转非”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务院在《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提出的：“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

体系”的改革目标。 

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历程昭示着农民对合作金融的客观需

求 

农村分散的社区结构和小农经济格局客观上要求农民们在对抗大资本的艰苦历程中要

团结起来，事实上，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合作社都是弱势群体对抗

大资本的“自救性组织”，因此，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政治家和理论家无不把合作社当作

为人民谋幸福的重要工具。孙中山先生于 1924年在宣讲“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时指

出：“合作社是由许多工人联合起来组织的。工人所需要的衣服饮食，如果要向商人间接买

来，商人便从中取利，赚很多的钱，工人所得的物品一定是要费很多的钱。工人因为想用贱

价去买得好物品，所以他们便自行凑合，开一间店子，店子内所卖的货物都是工人所需要的。

所以工人常年需要货物，都是向自己所开的店子内去买，供给便利，价格又便宜。到了每年

年底，店中所得的盈利，便依顾主消费的多少分派利息。这种店子分利，因为是根据于顾主

消费的比例，所以就叫做消费合作社。现在英国许多银行和生产的工厂，都是由这种消费合

作社去办理。”晏阳初、梁漱冥等理论家则把孙先生的这种思想引向了农村，他们分别在河

北和山东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农村合作社，虽然他们的试验后来因战争原因而被迫终止，但是

他们的行动为当时试验地的农民谋得了一定的福利，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共产党使得农民翻身解放的标志性制度建设之一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合作社思

想”，于建国之初就在中国农村普遍建立了信用社、供销社和生产合作社等农民“自己当家

作主”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1950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

确定了试办农村信用社的方针和任务。此后，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中国农村纷纷建立，农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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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作社成立之初，大多采用“农民入股、民主管理”的模式，农民们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找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感觉。1954 年 2 月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首次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

座谈会，确定了发展信用合作社的方针、步骤和具体计划。同年 4月 12日《人民日报》发

表社论《积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为农村合作金融推波助澜。从此，农村信用合作社走上

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应该承认，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为我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和农村战后经济恢复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 1955年 3月中国农业

银行成立后，农村信用合作社“稀里糊涂”地接受了农业银行的领导，农民们开始感觉到自

己的信用社已经是“公家”的了。虽然直到 1969年 1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天津召开的信用

合作社工作座谈会上仍然强调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是“贫下中农管理；职工不脱产，走亦工

亦农的道路。”但在此后的“一大二公”和“人民公社化”的滚滚潮流中，农民们为了“革

命无不胜”不得不自觉地“加强纪律性”，并慢慢理解了“民主管理”需要以“集中”为前

提的深刻“革命”内涵，而信用社也在农民的“觉悟”中加快了“农转非”的步伐，先是信

用社的信贷业务纳入了银行部门的“统一计划”，信用社的“班子”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

后是信用社的职工跳了“农门”，领导有了“行政级别”，员工有了“商品粮户口”，农民们

怎么看信用社也不象是自己的了。到 1979年，党为农民们当初的“二元钱”股金“落实政

策”时，农民的感觉已不是惊喜，而是惊愕！ 

平心而论，从 1969年农村信用社全面“异化”到 1979年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十年中，

虽然农村信用社和农民有了一定的“感情隔膜”，但“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办社方针在

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贯彻，为当时的“农业学大寨”和“农业机械化”作出了“贡献”。而改

革开放后，尤其是中央于 1993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之后，农村

信用社也加快了“与市场接轨”的步伐，农民和信用社的关系已不仅是“感情问题”了。 

在“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的农村信用社一下子转变成“经济人”，他们的业务操作变

得越来越“理性”了，他们感到和分散的小农们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太高，于是“取之于农、

用之于农”的办社方针被“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发展战略”所代替——信用社变成了

农村资金的“抽水机”了。以 1993 年为例，当年全国农村信用社存贷款差额高达 1153.4

亿元,其中农户存款 3756.2亿元,而农户得到的贷款仅有 880.6亿元。人民银行合作司司长

张功平同志于 2002年初在介绍江苏农村信用社改革情况时表示：“截至 2001年底，全国农

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 17263 亿元，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 12％；各项贷款余额 11971 亿

元，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 11％，其中农业贷款余额 4417亿元，占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

的 77％。农村信用社已成为我国农村联系农民的重要金融纽带和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的金融主力军。”但仔细研究张司长这“鼓舞人心”的话语后我们发现，农村信用社这个“支

农”主力军把他的 63.1％ (1-4417÷11971=63.1％)的贷款放在了“非农部门”，而包括农

业银行在内的所有商业银行对农业部门的贷款仅有 1319亿元[（4417÷77％）×23％=1319]。

温铁军博士的最近研究则表明:“1985年以前农户贷款中绝大部分来自农业银行和信用社，

1990年以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占了 40％左右。而 1995－1999年下降为低于 25％。”从

各方面资料综合来看，农村无疑已成为资金的净流出部门，而农村信用社对此“功不可没”。 

农民们不能不感到农行和信用社是靠不住了。于是，1983 年在黑龙江省的农村诞生了

第一个后来被称为“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农村合作基金组织，在政府先默许后承认的政策下，

此后这类农民自发组织的“农村合作基金会”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农村建立、发展起来，到

1992年全国已建立乡（镇）级“农村合作基金会”17400个，村级合作基金会 112500个，

分别占乡（镇）总数和村总数的 36.7％和 15.4％；农民们庆幸地想：自己的“银行”总可

以更直接、更方便地服务于农业生产了吧？事实也果真如此，自 1990年至 1996年，全国农

村合作基金会累计投放于种植、养殖业生产的资金达到 1515亿元；其中 1996年投放于农业

生产的资金占其当年投放总额的比重高达 43.3％，投放于农村生活服务方面的资金占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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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投放总额的 19.9％,这两项支农资金合计占其投放总额的 63.2％，大大地高于农业银行和

信用社支农资金所占的比重。但好景不长，1999 年 1 月，在“规范金融市场，整顿金融秩

序”的旗帜下，国务院一个 3号文件否定了农民们在农村合作金融领域的“二次创业”——

“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了。 

然而，我们从农民们的“二次创业”中至少得到两方面的启示，它一方面说明了农村信

用社已经“异化”为不被农民所信任的“虚假”合作金融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昭示着农民对

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的客观需求！ 

资金稀缺已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 

在农村信用社和商业银行的“离农”倾向越来越严重、农民的合作金融“二次创业”又

被否定的情况下，农民们的理性替代行为只能是“大力发展”民间借贷了，其结果是当今农

村高利贷盛行，农村信贷环境进一步恶化。 

当然，把农村信贷环境恶化完全归咎于农村信用社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造成当

前农村资金稀缺的原因至少有四个方面。其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战略向大中城市转移，

县及县以下的金融服务网点大幅度减少。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全国已经削减 1万多个银行

分理处和其他营业网点，被削减的主要是各商业银行县及县以下的营业机构。其二，四大国

有商业银行实行了新的信贷授权制度，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的信贷权限缩小，且各商业银行

都强调四个百：两个百分之百（贷款手续的合规合法性和利息收回百分之百）两个百分之九

十八（本金收回和商业承兑汇票到期资金收回率百分之九十八），客观上造成了农村信贷投

放力度减弱。有关研究表明，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的贷款占其借款总额的比重从 1985

年以前的约 40％下降到了 1999年的 24.4％。其三，邮政储蓄部门只存不贷和国有商业银行

资金上存也是造成农村资金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直接原因，据邮政储汇局统计，全国邮政储蓄

额 2000年增加 761亿元，2001年增加额超过 1000亿元，其中 75％来源于县及县以下的邮

政储蓄机构（直接来自农村地区的占 34％）。自 1997 年以来，仅广西梧州地区的四大国有

银行即资金上存 6.7亿元（2001年 11月末余额数），全国商业银行的资金上存额可以想见。

其四，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农村，农村信用社成了农村金融市场上孤军奋战的“支农”

力量，在现有体制下其“支农”决心和能力都很有限。 

面对商业银行的日趋“商业化”和信用合作社的“不合作”，农民们无可奈何地把他们

的借贷希望寄托于民间借贷，图一是根据温铁军博士的研究结果绘制的趋势曲线，该图清楚

地表明，自 1995年以来，农户的约七成借款来源于民间借贷，而且这个比重总体上呈上升

趋势，它从反面证明了农村资金的稀缺和金融机构“支农”效率的低下。更为严重的是，伴

随着农村资金供给的紧张，高利贷大量发生。以下是根据温铁军领导的课题组对全国 15个

省份 24个市县的 41个村落的调查资料整理所得的农户民间借贷利率分布表，表一表明月息 

农户民间借贷利率分布表（表一） 

月利率（分/月） 组中值(分/月)x 比重（％）f xf  

0——1.5 0.75 36.4 0.273  

1.5——2.0 1.75 20.5 0.359  

2.0——4.0 3.00 18.2 0.546  

4.0以上 5.00 24.9 1.245  

合计 —— 100 2.423  

1.5 分以上的农户高利率民间借款占 63.6％；容易计算，农户民间借款的平均利率为

2.423 分/月（平均利率=∑xf），即无论是从频率分布还是从均值的角度来看，高利贷现象

已经在农村普遍存在。而 1999年有关部门对固定农户观察点的跟踪调查则表明，农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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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借款的比重已经达到了 45.93％，高于生产性借款 1.68 个百分点，这说明许多农民已经

借款度日了，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解放前的“黄世仁”对“杨白劳”的高利盘剥。 

我们可以根据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当前农村经济形势作一个简单分析，科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表达式为：Y=A·Lα·Kβ 

其中 Y表示产出量，L表示劳动投入量，K表示资金投入量，α表示劳动力产出弹性，

β表示资金产出弹性，A表示科学技术进步效果。对我国多数农村地区来说，在小农经济格

局未改观之前，科技进步对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的替代是缓慢的，我们可以假定 A为不变因素；

而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是过剩的，即 L是不受制约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α、β在一定时

期内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常数，所以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农村当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取决于

农村资金供给的增长。遗憾的是，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恰恰出在资金供给上，看到这一

点，我们对农村基层干部抱怨：“（农业发展）思路是新的，口号是响的，任务是硬的，资金

是‘软’的。” 就不难理解了！ 

重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 

国务院在《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

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很明显，中央的意图是要在农村构建

政策性、商业性、互助性三种金融并存的金融服务体系，并用政策性金融带动商业性和互助

性金融。随着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农业发展银行将逐步由粮、棉收购企业“跟班”

的角色转变为农业开发性银行，担负起国家金融支农的职责；无论何时何地，包括农业银行

在内的商业银行的逐利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能改变的，只要国家政策引导得当，使之“有

利可图”，他们自然会增添对农村市场的兴趣；难题在于如何“建立和完善” 互助性“合作

金融”这个“基础”，笔者认为，夯实这个基础的办法只能从“改造”现有的农村信用社着

手，“另起炉灶”或“消灭”、“升格”农村信用社对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是不可取的，“改

造”的办法就是“降格”农村信用社——管理“降格”、规模“降格”、业务“降格”。 

关于农村信用社的管理问题，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信用社的产权

归属不明确，应该承认这是个问题，但笔者认为它并非问题的关键，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信

用社的管理模式背离了合作经济组织应遵循的原则。况且，农村信用社的产权一时难以到位，

因此“理论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作过多的“理论”争执于事无补。合作经济组织自 17世纪

在欧洲兴起以后，经过 30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愿、互助、民主和非盈利性（或低

盈利性）”等国际公认的组织原则。这些原则表现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管理上就是“自治、

自主、民主”，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中把农

村信用社建成“一种以乡镇为依托建立起来的社区性合作金融组织”的“社区性、合作性”

精神，试想如果社员能够自由翻看信用社的帐本、参与信用社的决策、决定信用社主任的任

免和员工的待遇，那么信用社内部管理混乱的发生率还会高吗？在外部管理上，地方政府和

金融监管机构应充分尊重信用社的“自主性和民主性”，再不能把信用社办成政府或银行的

附庸，人民银行对信用社要加强金融监管、弱化行业管理，不能象过去那样以金融监管为名

行行业管理之实，而地方政府对信用社的日常活动则不要干预。若能如此，即使农村信用社

的产权虚置问题暂时得不到解决，农村信用社的“社区性、合作性”也能得到很大程度的体

现，即只要把农村信用社由“官办”降格为“民办”，信用社就一定会更象一个“合作社”！ 

在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规模大小这个问题上，目前有三种看法。一种意见是，农村信用社

统一升格为县级法人单位，以增强信用社的实力、提高规模效益，以此作为信用社摆脱困境

的突破口；这种意见即使是正确的，如前所言，它也只能适用于象江苏、广东这样的农村工

业化程度很高的发达地区。另一种意见是，把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商业化，任其自生自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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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为单位重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这种另起炉灶的想法理由是，“小规模”便于体现“社

区性”、“参与性”和“合作性”；根据民政部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全国现有村委会 70

万个, 农村住户 21455.74万户，平均每村 306.5户；全国农村从业人员为 56085.58万人，

平均每村 801人，在山区和西部地区村均户（人）数会远低于全国平均数。统计数据很清楚

地告诉我们，这种规模已经小到了合作金融组织难以发挥作用的程度了，况且，既然是“金

融组织”就必须对其进行监管，如此分散的小规模“金融组织”遍地开花，人民银行岂不累

死？因此这种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还有一种意见是，维持现有的一乡（镇）一社的格局不

变；根据民政部的统计公报，全国农村现有镇政府(不包括城关镇) 16124 个，占全部乡镇

个数的 37.4％，每个镇镇区平均占地面积为 2.42平方公里；即我国 60％以上的基层政权是

乡政府，这些乡政府的管辖面积远大于镇政府的管辖面积，一般来说，东部地区的乡政府管

辖面积有几十平方公里，西部地区的乡政府管辖面积则有上百平方公里、甚至几百平方公里，

即使农村信用社在制度上已经转变为真正的“合作社”，要农民行程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

去参与信用社民主管理恐怕很难激发农民“当家作主”的热情，民主管理难免流于形式。根

据上面三种情况的分析结果，笔者建议将农村信用社恢复到 1992年以前的规模和布局。1992

年农村实行撤区并乡，每三个左右原来的“小乡”（现在基层干部称原来的“小乡”为“工

作片”，以下简称片）归并为一个“大乡”，相应地几个片的信用社归并为一个乡社，各片社

则成为乡社的分社或直属营业点。显然，采用一片一社的格局，规模比较适中，既能体现“社

区性”，又便于“民主管理”；而且，各片社的机构、人员、营业场地业已存在，有些地方至

今仍采用“乡社一级法人、分社分帐管理”的模式，在财务上也便于“分家”，所以，把“一

乡一社”“降格”为“一片一社”的难度不大。 

在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的问题上，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农村信用社要拓宽业务范围、

发展中间业务和其他业务，建立联行清算，通过这种办法来吸引客户，提高效益，以便把农

村信用社“搞活”。笔者认为，持这种意见的人对“合作金融”的性质还没有正确的认识。

合作金融是合作经济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一种“会员制”，“会员”以金融资产

的形式参与合作，目的是通过资金联合使资金实力弱小者之间实现互助，其服务对象也主要

集中在“会员”范围之内。合作金融的终极目标在于利用团体合作的方式，解决其单个“会

员”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简单地说，合作金融组织是一种弱势群体的互助、自救性组织。

因此农村信用社的任务不是要去和商业银行竞争，它应面对分散的“小农”，最大限度地实

现“小农”群体内部资金余缺的有效调剂，并和农业发展银行充分合作，充当农业发展银行

在农村服务农民的的代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农村信用社“对本社社员的贷款不低于贷

款总额的 50％”，“贷款应优先满足种养业和农户生产资金需要”，就是基于这种考虑。所以，

“一存一贷”、代理农发行的农村业务就是农村信用社的中心工作，也就是它的市场定位。

为农业、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的任务应由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银行去承担。农村信

用社不必为自己不是“银行”而感到难过，相反，它应该尽可能地把它现有的“银行业务”

“降格”为“合作社”业务！ 

为了把农村信用社“降格”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还应该做好下面几方面

的工作。首先，在法律上把合作金融和商业银行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国商业银行已经有

了《商业银行法》的保护，合作金融也应当像商业银行一样拥有独立的法律保障，要尽快出

台《合作金融法》，通过立法，明确农村信用社的制度、机制和运作方法。其次，农村信用

社现有不良资产的形成具有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类似的历史原因和体制性因素，现在国有商

业银行已经由国家成立托管机构、将其不良资产剥离，农村信用社也应享受同等待遇，这不

仅是为了体现公平，而且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农村信用社重组、改造、规范和轻装前

进，或者说这是农村信用社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的一个重要前提。最后，还必

须特别强调指出，“搞活”农村信用社的办法不是鞭策农村信用社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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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法律上把它界定为非盈利组织；信用社由于规模小，必然经营成本高，现在信用社各项

存款利息支出加上管理费用，每一百元就要支付 2.95元，比商业银行高出 1.5至 2.2个百

分点。政府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允许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参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

浮 40—50％，这显然不是“支农”，而是“坑农”了。在美国这样极端发达的国家，农民已

经由过去的“小农”变成今天的“地主”了，但《联邦信用社法案》仍然把他们的农村信用

社定为非盈利组织，免缴营业税。我们发展中国家就更没有理由不“参照执行”。而且，加

入 WTO后，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财政政策倾斜——“间接”支农比“直接”财政补贴更容易

为贸易国所接受，更何况我们长期以来的“支农补贴”大量沉淀于流通领域，农民并未真正

得到多少实惠！ 

笔者坚信，“降格”农村信用社即使不是重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最佳选择，起码也是

一个不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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